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

115.01.08 

時間：114年 12月 30日(二)10：30 

地點：行政大樓大會議室 

主席：林蘭東學務長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錦瑩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上次（113學年度第 2次）會議紀錄提請確認：備查。 

參、 上次會議決議及交辦事項執行情形：准予結案。 

肆、 工作報告：詳如附件 2（P6-20） 

    一、書面資料請參閱議程資料。 

    二、口頭補充報告 

      (一)課外活動指導組： 

         1.鑑於 12月 27日宜蘭外海發生 7.0地震，本組已針對學生活動中心硬體受損狀況進行

盤點，如發現需要補強，將通報總務處協助處理。 

         2.學生會於 12月 29日晚間召開 114-1社團期末聯席會議，針對校慶期間學生活動中心

學生社團辦公室，以及管理學院資管系社團辦公室遭竊一事，學生會聯席會議近期將

發起連署活動，希望學校改善硬體設施，尤其是針對學生活動中心較為老舊或受損比

較嚴重的部分，能先進行補強。 

          學務長補充：硬體受損及補強需要總務處的專業以及經費的配合，將協調總務處的協

助與支持。 

      (二)衛生教育組： 

       1.為了全校師生健康，各學院學生尚未繳回新生健康檢查報告者，請各學院及系所協助

追蹤。 

       2.本校每學期辦理 2次捐血活動，希望師長協助宣傳，鼓勵所屬師生踴躍參與，如有可

提供活動贈品贊助者，也歡迎與衛生教育組聯繫。 

       3.健康促進活動每學期均會辦理，除學生參與之外，也歡迎教職員積極參加，促進大家

健康。 

       4.再次強調，本校全面禁菸，請學生及教職員工全力配合。如學生時常抽菸之地點或發

現地上有很多菸蒂之地區，可聯絡衛教組，本組會加強於該地張貼禁菸標語，希望大

家遵守禁菸規定，免於菸害。 

       學務長補充：感謝全校師生參與捐血活動，自 2月 1日起至今，捐血袋數雙倍成長，12

月 17日雖然天氣寒冷，但捐血量與 9月第 1次差不多，請師長多多宣傳鼓勵同學甚至

校友加入捐血行列。 



    (三)軍訓組： 

     1.除學生社團失竊案外，12月 9日籃球場亦發生幾起學生財務失竊案，請師長提醒學生，

尤其寒假即將到來，各系所門禁、財物及貴重設備、物品要妥適保管。 

     2.12月 23日本校發生一起重大交通安全事件，請師長提醒同學經過無號誌路口應減速慢

行，落實停、看、聽，尤其寒假即將到來，請鼓勵同學回家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。 

     學務長補充： 

     1.學生騎乘機車速度快，易發生意外，請盡量宣導注意慢行，以維安全。 

     2.學期末，各位老師可能面對心理調適假申請比例增加，因論文或課業壓力辦理休學的人

數也會增加，加上近期天氣變化大，學生心理或情緒也會受到天氣變化的影響，請各位

老師多多關心學生之心理狀態。 

     國管學程主任提問： 

     1.觀察到國管學程有些學生長期申請心理調適假，等同長期曠課或缺課，請問如何處理? 

     2.本校急難救助金金額許久未調整，父母過世發給 2萬元，本學程有位同學為單親家庭，

母親又過世，2萬元不敷使用，也常請假或曠課，是否可適度調高，尤其對個別單一極

度困難的個案可適度提高上限。 

 生輔組長回應： 

     1.學生申請心理調適假流程須經過導師，導師為第一線把關。依照現行法規，學生申請 3

天心理調適假的權利，是教育部政策給學生面對課業或家庭因素的喘息空間，請導師、

系所多多關心學生，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。 

     2.有關急難救助金金額，會做一個檢討或就個案予以調整。 

     諮商輔導中心陳斐娟主任回應： 

     本校法規一學期心理調適假至多 3天，作為導師如看到導生申請心理調適假，我會聯繫學

生，了解其狀況並關心是否需要資源。有些學生申請心理調適假只是想利用半天或一天的

時間來自我調適，這也是培養學生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，但如果仍然無法解決，有些資源

的連結是必要的，除了他自己於申請時可勾選諮商協助需求外，也可經學生同意後協助轉

介諮商資源，希望透過系統合作來協助需要的學生。 

     學務長回應： 

     1.學生心理調適假請完，如果還持續請事假、病假，一直曠課，導師、授課教師或同學都

可以啟動輔導機制，必要時可轉介諮商輔導中心。啟動輔導後學生也許會評估是否先休

學，把事情解決後再來復學面對課業的問題，以免兩邊都無法兼顧。 

     2.感謝諮商輔導中心向來在學生輔導方面給予各單位最大的支持。 

     3.急難救助金各項金額，後續會再進行內部討論，如能爭取經費，再提高救助金額或做個

案的處理。 

 

伍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修正本校「學生宿舍管理要點」部分規定案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生輔組） 

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 為強化宿舍不同房型的辨識度，修正宿舍房型名稱，故調整法規房型相關說明文字。 

    二、 檢附本案部分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要點如附件 3 (P33-39)。 

    三、 本案審議通過後，申請全校公告周知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案由二：修正本校「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點」部分規定案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生輔組）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 為強化宿舍不同房型的辨識度，修正宿舍房型名稱，故調整法規中房型相關說明文

字。 

    二、 檢附本案部分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要點如附件 4 (P40-42)。 

    三、 本案審議通過後，申請全校公告周知。 

決  議： 

    一、第六點第(一)款冷氣房修正為冷氣房(套房)。 

    二、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三：新增本校「學生宿舍環境檢核與扣款規定」案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生輔組）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 為提升本校宿舍設備與環境維護之效能，培養學生自我負責及實際執行能力，並建

立完善之檢核與扣款機制，特訂定本規定。 

    二、 檢附本案規定說明表及草案全要點如附件 5 (P43-49)。 

    三、本案審議通過後，申請全校公告周知。 

決  議： 

    一、照案通過 

    二、本案通過後公告周知，並自 115學年度新生入住起開始適用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 

學生議會議長黃昱翔：學生活動前中軸道兩側，學生違規停放腳踏車情形嚴重，進而影

響進入人文 2館及設計 3館大門之動線，經師長與學生反映，駐警隊已安排定點巡查，

有了改善，惟學生會觀察駐警隊巡查之規律，於駐警不在時又會故態萌發，故提供 2點

建議： 

    1.中軸道目前只有人文二館旁的腳踏車停車場，惟此區停車位不足，建議請學校評估於

中軸道兩側不影響動線的地方加設腳踏車停車位。 

    2.另一建議在不增加腳踏車停車位情形下，於人文 2 館及設計 3 館最容易被影響動線的

地方，放置三角錐或警告標誌，以暢通進出大門的動線。 

學務長回應：本年 10月後，人文學院 2館腳踏車違停情形確實變多，有關學生代表意見

及建議，將轉請總務處協助改善。 

柒、 散會：11:15 


